
雲林科技工業區

112年 3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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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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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與環評歷程

貳 環評承諾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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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與環評歷程壹.



背景說明

雲林科技工業區係於民國82年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審查，屬環保署環

評列管之工業區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七條規定：「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

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違反第十七條規定者，處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停止實施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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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業區為通過環評之工
業區，需恪遵各項環評承

諾事項。



現地督導查核

配合環保署中區督察大隊至本工業區進行查核

配合經濟部工業局環境影響評估現場作業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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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督導考核辦理情形



工業區環評歷程

歷次環評變更書件（含環說）總計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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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環評書件名稱 變更區位

1 雲林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82年)
大北勢區、竹圍子區及石榴
班區

2
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開發為絲織專業工業區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87年)

竹圍子區

3
雲林科技工業區廢棄物處理規劃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90年)

大北勢區、竹圍子區及石榴
班區

4 斗六加工出口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92年) 竹圍子區

5 雲林科技工業區開發報編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93年) 大北勢區

6
雲林科技工業區廢棄物處理規劃第二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94年)

大北勢區、竹圍子區及石榴
班區

7 斗六加工出口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93年) 竹圍子區

8
雲林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大北勢區土地使用局部調整計畫
變更內容對照表(95年)

大北勢區

9
雲林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大北勢區土地使用局部調整計畫
變更內容第二次對照表(96年)

大北勢區



工業區環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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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環評書件名稱 變更區位

10 斗六加工出口區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97年) 竹圍子區

11 雲林科技工業區辦理擴大編定環境影響差異分析(98年) 大北勢區及石榴班區

12
雲林科技工業區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變更內容對照表(第八次變
更)(100年)

大北勢區及竹圍子區

13 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變更內容對照表(102年) 竹圍子區

14
雲林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十次變更
)(102年)

大北勢區、竹圍子區
及石榴班區

15
雲林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計畫變更內容對照表(第九次
變更) (102年)

大北勢區、竹圍子區
及石榴班區

16
雲林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十一次變
更)(104年)

大北勢區

17
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開發計畫(第四次)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暨變更審查結論(108年)

竹圍子區

18
雲林科技工業區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環境監測計畫變更內容對
照表(第十二次變更)(110年)

石榴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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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承諾事項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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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承諾事項

⚫依據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開發計畫

(第四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變更審查

結論「竹圍子區用水回收率應達75%以上。

石榴班區及竹圍子區合併計算之用水回收率

未達75%以上時，應興建回收水處理設施。」

用水回收率
(重複利用水量)

總循環水量+總回用水量

總用水量
× 100%=

用水回收率
(不含冷卻水塔內循環水量)

總循環水量+總回用水量

總用水量-冷卻水塔內循環水量
× 100%=

註 : 總用水量 = 取水量(含自來水、雨水及其他取水水源) + 總循環水量 + 總回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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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石榴班區及竹圍子區合併計算用水回收率

用水代號 用水名稱 水量(CMD)

I1+I7 自來水及工業用水 4,082

I3 雨水 0

R1-1 產業用地一重複利用水量 427,738

R1-2 公共設施重複利用水量 0

u4 污水廠排放水再利用水量 65

用水回收率(重複利用率) 

=
𝑅1−1+𝑅1−2+𝑢4

𝐼1+𝐼2+𝐼3+𝑅1−1+𝑅1−2+𝑢4

= 
427,738+0+65

4,082+427,738+0+65
= 96.05%

用水代號 用水名稱 水量(CMD)

I1+I7 自來水及工業用水 4,082

I3 雨水 0

R'1-1 產業用地一重複利用水量 78,318

R'1-2 公共設施重複利用水量 0

u4 污水廠排放水再利用水量 65

用水回收率(不含冷卻水塔內循環量)  

=
𝑅′1−1+𝑅′1−2+𝑢4

𝐼1+𝐼2+𝐼3+𝑅′1−1+𝑅′1−2+𝑢4

=
78,318+0+65

4,082+78,318+0+65
= 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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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總量管制計畫

污染物種 粒狀污染物 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大
北
勢
區

核配量
(公噸/年/公頃)

1.57 8.12 4.89

環評總量
(公噸/年)

399 2,058 1,240

石
榴
班
區

核配量
(公噸/年/公頃)

0.80 10.36 10.08

環評總量
(公噸/年)

63 821 799

空氣污染排放量

註 : 1.目前已申請之空污許可最大量若超過上述核配量，應向服務中心申請，核准後始可向當地環保局申請。

2.大北勢區科一段6地號和科一段35地號無空氣污染物核配量，不可進駐應申請空污許可證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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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總量管制計畫

空氣污染排放量

分區 粒狀污染物 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物

竹
圍
子
區

核配量
(公噸/年/公頃)

2.70 7.53 4.98 3.08

環評總量
(公噸/年)

727 2,060 1,307 829

註 : 目前已申請之空污許可最大量若超過上述核配量，應向服務中心申請，核准後始可向當地環保

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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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總量管制計畫

分區
平均用水量(CMD)

雲林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第十次變更) 
承諾廢水排放量(CMD)

自來水 工業用水

大北勢區 13,420 - 11,710

石榴班區 2,450 -

70,110

竹圍子區 4,400 232,750

用水及廢水排放量

註 : 三區污水須符合各區納管水質始可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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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計畫

區內工廠廢水如欲排放至污水處理廠，將要求先行處理至符
合「工業區工廠廢水排入污水管線之水質限值」，方允排入
污水下水道，由污水廠進行後續處理；並將不定期抽測區內
工廠排放廢水之水質，以確保污水處理廠之功能。

區內廠商應就其空氣污染物排放自行監測，廢棄物清理亦配
合法令規定之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即區內廠
商之污染防治作業需同時配合法令並遵守區內共同規範。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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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災計畫

施工安全防災

✓開發施工前相關人員先行溝通協調。

✓預防地震災害，器材予以固定，人員疏散。

✓平時於危險處所設立警告標誌。

✓預防颱風暴雨狀況，臨時排水溝經常清理，未完成之陡坡處加強防災措施。

✓預先進行緊急搶救人員之編制訓練。

✓配備滅火器及醫療器材。

✓配備其他預防及急救器材。

設備安全檢查

✓工地測定儀器。

✓安全防護用具。

✓消防器材。

✓防災儀器、防空警報器。

✓偵測系統。

✓壓力容器、鍋爐。

✓接地、絕緣電阻、電器設備。

✓起重機具、吊車。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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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災計畫

化學災害預防計畫

✓督導區內廠商成立防止災害組織，切實推動事故防止、健康安全、防火、防爆、

防止災害損失及其他安全工作，並定期施以安全衛生訓練。

✓定時檢查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以期及早發覺潛伏之災害，並預加防止。

✓改良危險之製造方法、操作方式，或隔絕危險區域。

✓物料儲存有可能因氣候變化或自然發火而發生危險者，則採取不使與外界接觸及

溫濕控制等適當措施。

✓具危險性或有害人體之工作處所，或具危險性之輸送化學品管線、危險液容器等，

以標示顏色等標示或警告；進入危險處所必配戴必要之防護設備。

✓防災設備經常注意與保養，以保持其效能。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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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處理

火災連絡與處理

✓平時即予編制訓練，廠內人員均能熟知緊急應變程序、任務分配。

✓主要人員於現場處理，其他人員疏散至安全區域。

✓迅速連絡支援人員及醫療人員。

毒性氣體洩漏

✓現場人員立即研判毒氣種類、洩漏程度。

✓通知場內緊急應變主管及控制室。

✓通知人員往上風處疏散。

✓工作人員編組，依平時訓練內容採取應變程序。

✓通知管理中心及當地主管機關。

✓受傷人員緊急送醫。

✓至附近地區瞭解擴散情形並採取必要措施。

✓提出緊急事故處理報告。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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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類別 承諾事項

廢
棄
物

工業區內產出之一般廢棄物，由各廠商自行委託合格之清除處理機構進行處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部分，則需委由甲級代清除處理機構進行合法處置。

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無害）於清運時得予合併處理，定時定點收集清運；有害廢棄物部
分，則另成一清運體系，負責清運者必須具備合格執照、遞送聯單，並接受緊急應變訓練，其中若
廢棄物可抽送者，以槽車收集，若以筒、箱盛裝者，必定完成包裝及標示。

廢棄物之貯存、清理必須依據環保署公告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及設施標準」之相關規定進
行。

緊急處理狀況
(1)有害物質之洩漏

通常最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在裝卸過程或者容器裝載過量所引起；如果是在產源機構提交運送過程或處理廠之
裝卸過程中發生，此種溢漏影響範圍不大，只須依合法之清理步驟立刻處理，並使受濺溢人員淋浴更衣即可。

若是在運輸中之溢漏，則駕駛員應依隨車攜帶之緊急應變方法說明書內容及防漏工具箱（SPILL KIT）內處
理洩漏之必須工具，進行清理工作以免洩漏物擴散。清理前先通知區內管理單位及附近之警察局就洩漏發生之地
點進行管制，並於意外現場設立警示標誌及設法以設備盛裝洩漏物或設防溢堤等以控制溢滿之擴散。如果情況嚴
重應依下列清理步驟進行清理：清理人員穿載防護裝備，利用吸附性物質吸取液體並與固體洩漏物置於防漏容器
中密封，已破裂之容器應重新裝袋，最後並將該區消毒、拖乾等（若有傷患除視情況施以急救外並就近通知醫療
機構處理）。

(2)交通意外事故
交通意外事故發生時，駕駛人應停留現場，儘速通知工業區管理中心人員、警察局或醫療單位，在現場設置

警示標誌，如果有人受傷，視情況需要施以急救，否則不可移動患者。如發生感染性物質之洩漏則依(1)之方法處
理。

因目前廢棄物產生量未達 興建焚化爐之經濟效益，故廢棄物仍以「區外處

理」為原則。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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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大北勢區

石榴班區

類別 承諾事項

水質

區內產生之工業廢水及生活污水必須先經過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方排入承受水體。

為確保污水處理廠之正常運作，達到預期處理效果，廠商須自行處理至進廠標準後方允納入污水管
線。

禁止抽用地下水。

區內廢棄物露天堆積，避免因雨水沖刷使污染物滲入地下水層。

禁止廠商未經處理私自排放廢水。

空氣
品質

區內工廠儘量使用低硫燃料與鍋爐用油（含硫量≦1.5%），減少二氧化硫（SO2）之排放。

原料堆置場加以覆蓋或定時灑水，以防止逸散。

進出工業區之原料、成品運輸車輛須施以覆蓋。

噪音
振動

針對噪音源設置局部消音、隔音設備，廠房選用吸音材。

主要機械設備加裝緩衝設施，除減少振動外，其衍生之噪音量亦得以降低。

廠區及工業區周圍加設緩衝綠帶，使噪音不致因空曠無遮蔽而傳遞。

確實保養機械、更換老舊或鬆動之零件。

交通
運輸

貨物運輸時間與廠區工作人員上、下班時間能予以區隔，避免車流集中加大衝擊程度。

鼓勵員工同仁共乘(car pool)，以減少上、下班時段員工所產生的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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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圍子區

類別 承諾事項

地質
地形
及土
壤

加強環境管理，禁止廢水任意排放及廢棄物任意棄置，以避免污染區內及鄰近地區土壤。

本區將規劃完善之污水收集管線，集中進入污水處理廠處理，嚴格禁止廠商私自排放或進行土壤處
理，確保廢水不致影響附近土壤。

本區將嚴格管制區內廢棄物之貯存堆置，以免因雨水沖刷而污染附近土壤。

水文
及水
質

各工廠需採用低用水量及低污染性製程；冷卻水儘量回收再利用，以減少廢水排放量，受污染之冷
卻水須導入污水處理廠處理，不得自行排放。

各工廠廢水中之難分解成份，如重金屬及有機農藥等物質，因具毒性且為累積性污染物，應於納入
污水收集管線前嚴加管制。

區內各工廠在開始運轉後，若有地下儲存之行為，應注意貯存槽結構體之品質及其水密性，並配合
適當之監測設備，以免因滲出而污染地下水。

為避免污染水質，明確規範進駐廠商不可將廢水經由雨水管線排放或打入地下水井。

禁止區內廠商抽取地下水作為製程用水或製品用水，另須嚴禁廠商土壤污染之行為，及自行進行地
下水補注之行為，以保持本區的地下水資源不受破壞。

空氣
品質

本區各進駐公司或工廠之固定空氣污染源，應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後，方可正式營運生產，並建
立一具有總量管制觀念的審核機制。

協調各營運廠商儘量以交通車接送員工或鼓勵員工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或鼓勵多騎自行車，以
避免交通尖峰時間，機動車輛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造成局部地區空氣品質不良之狀況。

協調各進駐廠調整其公司員工上、下班時間，避免本區與鄰近道路之交通尖峰時間重疊，減少瞬間
增加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量。

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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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圍子區

類別 承諾事項

空氣
品質

各進駐廠商正式營運後，對於固定空氣污染源應定期實施檢測及申報，以符合環境排放標準之最低
要求。

要求工廠鍋爐使用之燃料，遵照現行雲林縣公告管制使用低硫燃料油之規定，以降低SO2之產生量；
若需使用高硫燃料油，將依照空氣污染防制法，提送相關申請資料於主管機關，經審查合格核發許
可證後，始得為之。

規劃進駐廠商，在不影響正常營運的條件下，盡可能在空氣污染物擴散不良季節分階段進行設備歲
修。

在可行的條件下，管理中心將考慮協調廠商，推動共同設置蒸汽鍋爐，以減少蒸汽鍋爐數量。

於區內加強植栽綠化，以淨化空氣品質。

廠區地面定期清理，避免積塵，並定期灑水，以減少逸散性塵土之飛揚。

廠區物料裝卸宜於圍隔設施內操作，並儘量減少物料掉落距離，及減少橫風之影響。

廠區內佈置宜採間隔式，四周保留綠地並多植林木，以減低風揚作用。

加強廠房及設備之密閉性，防止貯存原料、半成品及成品之逸散排放，必要時需設抽氣處理設備。

噪音
振動

機動車輛進入本區域如非必要，一律停放於指定的停車場。

運輸車輛進出本區及聚落時嚴禁亂鳴喇叭，嚴格管制擴音系統之使用。

各進駐工廠（包括污水處理廠）主要機械設備加裝緩衝設施，於減少振動位準外，其衍生之噪音量
得以降低，並針對主要噪音源設置局部消音、隔音設備及廠房選用吸音材。

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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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圍子區

類別 承諾事項

噪音
振動

工廠內機械設備盡量選擇噪音較低之設備，以符合勞委會發布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於適當位置實施噪音監測，以了解噪音擴散情況。如有意外或臨時之重大噪音事件中便可立刻掌握
並追蹤處理。

車輛與機械徹底實施預防保養，如潤滑、檢修等，以妥善維護設備正常的運轉，避免因機械保養不
良而產生的高噪音，並避免在不正常之狀態下運轉機械設施。

加強對鄰近敏感點之保護，必要時設置防制設施。

營運期間之運輸車輛，應適當規劃運輸路線，盡量避開通往斗六市區主要幹道，以使用聯外道路為
主。

交通
運輸

營運期間除原規劃的調整管控運輸車輛進出園區的時段外，也將由管理中心依進駐廠商特性、當時
交通狀況等，錯開上下班時間的可行方案。此外，也將主動派人指揮及協調區內廠商員工，配合規
劃之交通動線進出園區及周邊地區，尤其針對雲51、雲65及雲72周邊鄉道應妥善規劃盡可能避免或
減少於尖峰時期利用之方案。

貨運車輛運輸時間儘量避免交通尖峰時刻（上午7時~9時，下午17時~19時）行駛。

鼓勵實施中型巴士共乘或鼓勵員工實施小汽車共乘，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鼓勵多騎自行車。

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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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圍子區

類別 承諾事項

噪音
振動

工廠內機械設備盡量選擇噪音較低之設備，以符合勞委會發布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於適當位置實施噪音監測，以了解噪音擴散情況。如有意外或臨時之重大噪音事件中便可立刻掌握
並追蹤處理。

車輛與機械徹底實施預防保養，如潤滑、檢修等，以妥善維護設備正常的運轉，避免因機械保養不
良而產生的高噪音，並避免在不正常之狀態下運轉機械設施。

加強對鄰近敏感點之保護，必要時設置防制設施。

營運期間之運輸車輛，應適當規劃運輸路線，盡量避開通往斗六市區主要幹道，以使用聯外道路為
主。

交通
運輸

營運期間除原規劃的調整管控運輸車輛進出園區的時段外，也將由管理中心依進駐廠商特性、當時
交通狀況等，錯開上下班時間的可行方案。此外，也將主動派人指揮及協調區內廠商員工，配合規
劃之交通動線進出園區及周邊地區，尤其針對雲51、雲65及雲72周邊鄉道應妥善規劃盡可能避免或
減少於尖峰時期利用之方案。

貨運車輛運輸時間儘量避免交通尖峰時刻（上午7時~9時，下午17時~19時）行駛。

鼓勵實施中型巴士共乘或鼓勵員工實施小汽車共乘，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鼓勵多騎自行車。

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24

固定源、廢棄物未列管廠商輔導訪視作業

◆ 緣由 :

為追蹤園區環境保護工作落實執行，以提昇整體環境管理工作成效，

達到園區開發與環境保護兼顧之雙贏策略，今年預計辦理固定污染

源及廢棄物查核作業，有鑑於部分廠商已受環保局列管，優先以固

定污染源及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均未列管之廠商進行輔導訪視。

◆ 對象 :

固定污染源及廢棄物均未列管之廠商優先進行輔導查核，依行業別

分為六批次進行查核，今年預計輔導訪視第二批次食品製造業，時

間預計為5~6月，預計5月發文通知。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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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源、廢棄物未列管廠商輔導訪視作業

批次 廠商名稱 分區

二

昰○生技有限公司 大北勢區

○哲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北勢區

○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北勢區

詮○股份有限公司 大北勢區

濟○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廠 大北勢區

盛○興農業有限公司 大北勢區

○華師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竹圍子區

益○雲科股份有限公司 竹圍子區

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竹圍子區

福○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竹圍子區

○旺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竹圍子區

○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竹圍子區

鴻○實業有限公司 石榴班區

◆ 第二批次查核對象 : 食品製造業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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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源、廢棄物未列管廠商輔導訪視作業

◆ 查核文件:

全區

1. 公司登記基本資料、變更登記表

2. 原（物）料用量、燃料用量及產量報表資料（最近一年）

• 基本資料:

1. 防制設備監測設施（壓差計、流量計、pH計…）及相關紀錄

(若有防制設備始須提供)

• 固定污染源:

1. 廢棄物委託清除及處理合約書

2. 廢棄物清除處理運送聯單

• 廢棄物:

◆ 配合事項:

1. 污染防治（處理）措施、廢棄物貯存區查核

2. 安全預防準備（如：安全帽、口罩等防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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